潭县卫健发〔2020〕18号
湘潭县卫生健康局
关于印发湘潭县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
医疗救治工作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机构：
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医疗救治各项工作，在《中共湘潭县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应对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医疗救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潭县疫防办〔2020〕12号)基础上，根据《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湖南省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工作应急预案的通知》(湘卫医发〔2020〕19号)和《湘潭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湘潭市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工作应急预案的通知》(潭卫函〔2020〕152号)精神，制定《湘潭县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工作应急预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贯彻执行。

湘潭县卫生健康局
2020年10月21日
湘潭县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医疗救治工作应急预案

为进一步巩固我县新冠肺炎疫情医疗救治工作中形成的成熟机制和务实措施，夯实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下医疗救治各项措施，有效防范和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提高医疗救治的及时性、准确性与成功率，特制定本预案。
一、制定原则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五早四集中”（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防治要求，结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按照“快速反应、分级分区、科学处置、集中收治、分类救治”的工作原则，整合统筹调配全县医疗资源，充分发挥县内优质医疗资源技术优势和各级专家组作用，依法依规组织开展医疗救治工作，保障全县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工作目标
以二级及以上医院发热门诊为前哨点，尽早发现疫情，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以核酸检测为核心扩大预防、规范集中隔离与患者转运、及时腾空医院集中救治病人，及时发布信息，防止疫情输出扩散。以县级专家组为技术支持，建立县医疗救治专家组和核酸检测与采样应急队，以县级定点医院为核心，采取远程会诊、专家巡诊、驻点指导等方式，科学、规范、有序开展救治工作，力争2～3个潜伏期内把疫情控制住，确保医疗机构内不发生聚集性疫情暴发流行，不发生医务人员群体性感染事件、不发生因救治不力导致患者非正常死亡。严控境外输入型病例，防止集中隔离观察地或定点收治医院因院感防控不力和救治不规范而导致的疫情扩散蔓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县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发生疫情的医疗救治工作，各医疗机构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相应的预案或方案。
四、职责分工
为进一步明确责任、细化分工，切实加强全县医疗救治工作组织领导，在湘潭县应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的基础上设立综合协调小组、专家管理小组、院感防控小组、物资协调小组、核酸检测与信息保障小组(附件1)。各小组按照职责分工，协同做好疫情发生后的医疗救治工作。参照省、市应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模式，健全完善组织架构，科学组织我县医疗救治工作。
五、应急能力储备
（一）定点救治医院准备。确定湘潭县人民医院为县级定点救治医院。湘潭县人民医院要准备应急收治床位130张，重症监护床位(含可转换拓展床位)要达到总床位数10%以上，并按床位数量配置监护仪、呼吸机、CRRT、ECMO等生命支持设备。重症病例转运到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集中救治。
(二)医疗物资储备。物资协调小组要对定点救治医院的防护物资和生命支持、急救、重症监护、检测、转运等设备设施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点核实并登记造册。县人民医院作为定点医院要全面清查本单位医用耗材、药品、消毒用品等物资，建立物资储备清单，实行物资设备动态储备管理，原则上物资药品储备量应满足医院30天满负荷运转需求。
(三)核酸检测能力储备。县直医院与县疾控中心要不断提升实验室核酸检测的能力，达到与秋冬季最大诊疗量相匹配。建立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协同协作机制，确保实现5-7天内按疫情区划半径完成辖区居民全员核酸检测。组建一支核酸检测机动队和采样队，实行24小时待命，确保可随时调配。
(四)救治队伍能力建设。县人民医院要有计划开展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医疗救治专题培训和模拟演练，提高协同与应对能力。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实现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和防控知识培训全覆盖。根据新的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需求，进一步健全湘潭县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附件2)，同时接受省、市专家组的指导。
(五)多病共防能力储备。强化发热门诊“哨点”的作用，严格落实三区两通道建设和发热患者闭环式管理，提升流感、新冠病毒等快速检测能力，健全完善发热患者鉴别诊断方案。按照秋冬季就诊高峰期诊疗量做好发热门诊诊室、留观病房准备，减少发热门诊人员聚集。发热门诊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
六、不同程度疫情应对
(一)第一种情形：发现散发本地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规模较小的聚集性疫情、社区传播疫情。
1.发现病例，启动预案。迅速评估风险等级，启动应对预案，并在2小时内逐级上报至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及医疗救治组。
2.开展检测，扩大预防。县医疗救治组紧急调动核酸检测机动队和采样队，会同医疗机构、疾控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筛查，实行“应检尽检”，确保2-3天内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全面覆盖。
3.规范转运，集中救治。疑似病例实行首诊隔离收治责任制，由首次接诊的医疗机构将患者收治在发热门诊隔离病房,结合核酸检测结果，由县级专家组在2小时内进行现场初诊，并按照转运规范要求，通过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救治医院救治。
4.分区管理，分类救治。县级专家组应加强对定点集中收治医院医疗救治的指导，按患者病情进行分类，严格落实分区管理,加强对轻型、普通型的评估,每一例患者实行“一人一方案，一日一评估”，着力减少“轻症转重症”。对重症病例实行集中救治到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确保定点医院医护人员配置，要求隔离病房床护比不低于1:2;ICU病房医护比不低于1:3。
 5.市县联动，精准施治。医疗救治工作以县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为主，在患者的具体诊疗意见不统一时，县级专家组组长可组织病例讨论，按县级专家组组长最终确定诊疗方案执行。根据医疗救治工作的需求，将请求省、市级专家组驻点支持。对重症或病情复杂患者，请求市级专家组专家会诊后，转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集中救治。
6.落实随访，防范风险。所有出院患者经专家组综合评估同意后，方可办理出院。出院患者由属地和集中收治医院共同管理。患者出院后，进行集中健康观测的，由隔离点责任医疗机构开展健康观测与康复指导;进行居家健康观测的，由居住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动态监测并指导康复。患者出院后第2周、第4周，由集中收治医院进行复诊复查。
(二)第二种情形:部分地区发生持续性社区传播,并构成扩散蔓延风险。
在落实第一种情形各项应对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以下措施:
1.县级统筹，跨区联动。县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统筹调度全县医疗资源和医用物资、仪器设备等，支援定点医院医疗救治工作。24小时内组建并派出县级核酸检测机动队，调度全县核酸检测力量，确保5-7天内完成疫情发生地全员核酸检测。视情况，请求市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成员驻点办公，指导救治。
2.腾空医院，准备床位。对湘潭县人民医院8号楼在院非新冠肺炎患者，按科室、病种和病情进行统计，24小时内将在院非新冠肺炎患者分流至院内其它区域，整体腾空湘潭县人民医院8号楼，集中收治新冠确诊患者。确保收治床位达到130张以上。
3.研判形势，梯次启用。认真研判疫情形势，当县人民医院开始收治第一例确诊病例时，启用8号楼(12小时腾空、24小时投入使用) 。
附件：
1.湘潭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组成名单与工作职责
2.湘潭县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名单
附件1
湘潭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医疗救治组成员名单与工作职责
组　长：贺卫文
副组长：周  平   
成  员：左旭辉  宋文军  钟金盆  黄金锋    




一、综合协调小组成员及职责分工
组长由黄金锋担任，成员为胡向阳、朱黔昂、宋丹、胡勇，主要负责与县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对接，协调调度医疗救治组各小组工作，并承担文字综合等任务。
二、专家管理小组成员及职责分工
组长由李劈正担任，成员为黄金锋、林红艳、胡勇，主要负责救治能力建设与专家资源调配，包括专业人员培训、医院能力评估、医疗资源调配以及县级专家组的组派等工作。
三、物资协调小组成员及职责分工
组长由马礼担任，成员为陈小兰、刘洪、陈建文，主要负责统筹调度定点医院防护物资，同时与县发改委、县科工局等部门对接，协同做好防护物资储备工作。
四、院感防控小组成员及职责分工
组长由黄金锋担任，成员为冯术燕、唐晓莹、刘爱莲，主要负责医院感染防控工作，包括加强院感防控人员培训;督促落实院感督导员制度;组织开展医院感染管理监测与评估;指导疫情发生地院感防控等工作。
五、核酸检测与信息保障小组成员及职责分工
组长由黄金锋担任，组员为朱黔昂、胡志军、罗美庭、张宏亮、刘修正、章伟、陈小燕、张赤炎，主要负责汇总、统计、分析、报送每日疫情数据，密切监测各地疫动态，为医疗救治工作提供信息保障。
附件2
湘潭县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名单
组  长：
李劈正  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成  员：
曾  鹏  县中医医院副院长 中医专业副主任医师
何  涛  县妇保院副院长   重症医学副主任医师
朱红艳  县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刘素文  县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主任医师
杨慧湘  县人民医院       小儿内科主任医师
李新平  县人民医院       麻醉学主任医师
曾  玲  县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刘志华  县人民医院       放射医学技术主任医师
陈习纯  县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曾知荣  县人民医院       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
曾鹏超  县人民医院       全科医学副主任医师
赵立红  县人民医院       妇产科学副主任医师
章  伟  县人民医院       临床检验技术副主任技师
马志忠  县中医医院       中医内科主任医师
周放明  县中医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彭小兰  县中医医院       中医儿科主任医师
谢扬明  县中医医院       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
李灿辉  县中医医院       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李光荣  县妇幼保健院        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
熊利梅  县妇幼保健院        妇产科学副主任医师
何光健  县中医医院          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龙  洪  县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副主任医师
冯术燕  县人民医院          院感科副主任护师
唐哓莹  县中医医院          院感科主管护师
刘爱连  县妇幼保健院        院感科主管护师
姜  锋  县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胡志军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专业主管技师
罗美庭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专业主管技师
刘修正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疾病控制主管医师
张宏亮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专业副主任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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